
齐鲁师范学院校园治安综合治理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学校内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突发性事件，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确保我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为学校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校师生员工、各类暂住人员、劳务人员等。

第二章  校园治安管理
    第三条  执行门卫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全校师生员工必须遵守门卫管理规定，尊重门卫值班人员，外来人员入校门、校内物质出校门均按《门卫值班工作制度》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客人。私自带来或留亲友在学生宿舍住宿者，一经发现，有关部门要立即责令其亲友离校。

    第五条  在校内进行滋事、赌博、私藏、携带凶器者，除收缴赌具、赌资、凶器外，视情节轻重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  无关人员在上班时间不得随意闯入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等教学、办公场所，且不准在其周边大声喧哗、嘻笑打闹等。

    第七条  严禁学生私自饲养宠物，严禁工作人员带宠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场所。

    第八条  校内施工、经营单位要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严禁外来人员私自在校内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活动。确需举行公益性活动的部门、单位，需报保卫处备案审批，并在指定地点活动。

第九条  严禁在校园内酗酒、猜拳行令，严禁做有伤风化的事情，要遵守公共道德，维护校园安定环境。

第三章  大型活动管理
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大型活动包括：
（一）各部门、单位主办或以学校名义主办，部门、单位承办的各类集会以及学校与校外单位联合举办的各种活动，参加人数超过500人以上的；
（二）在体育场（馆）、学术报告厅、多功能厅等场所举办的文艺演出、电影、晚会、报告会、展览会等；
（三）国际性会议；
（四）其它规模大、影响大、级别高的活动。
第十一条  严禁举办有悖于四项基本原则和现行法律政策以及各种不健康的活动。举办大型活动必须把安全稳定工作放在首位，对突发事故要有应急预案，保证活动秩序和安全。

第十二条  主办或承办大型活动的部门、单位须于会前制定出具体的组织、筹备方案，填写活动登记审批表，经校长办公室、宣传部、保卫处等有关部门、单位会审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经批准的活动组织、筹备方案及审批表由主管部门存档。
第十三条  活动举办过程中，应严格做到：
（一）经批准的大型活动应严格按照审定后的组织、筹备方案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单位积极配合，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主办单位举办活动前要会同场地主管部门，对场地进行安全检查和防火检查，加强对场地、器材设施的管理，保证疏散通道畅通，确保万无一失，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得使用，场地设施无安全保障的，不得举办任何活动；
（三）保卫处负责校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协调、监督并指导有关部门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
（四）举办活动期间发生扰乱公共秩序，影响公共安全行为和自然灾害事故时，主办单位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劝阻、制止、维护现场秩序，组织抢救伤员，迅速疏散群众，并及时报告保卫处和有关部门，避免群体事故的发生；
（五）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要组织人员对场地进行清理；
（六）凡在室内举办的大型活动，不得超员，不得占用消防疏散通道，不得超负荷用电，特殊情况必须经保卫处消防安全负责人及学校主管消防安全领导的同意，并有电工值班；
（七）娱乐性的活动应在周末举行，须于当日23时前结束，不得影响师生员工的正常生活；
（八）不得举办以营利为目地的文体活动。未经批准，禁止在校内搞商业性活动。
第四章  暂住人员管理

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指暂住人员系年满18周岁，离开户口所在地到我校居住三日以上的人员。包括：
（一）非正式学历班的学员；
（二）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
（三）校招待所住宿人员；
（四）承包餐厅、小卖部、个体摊点的经营人员；
（五）其他在校内居住而无正式户口者。

第十五条   暂住人员登记办法：
（一）各类劳务部门负责人在进入校园后三日内，将所属人员登记造册，报保卫处备案，并按规定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二）非学历班学员由举办单位登记造册后，携带学员身份证和单位证明到保卫处统一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对旁听生等非正式学籍学员由教务处登记造册，凭身份证到保卫处办理有关手续；
（三）各单位雇、聘、借调的临时工，由用工单位登记造册并由分管校领导审查后，到保卫处备案并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四）校招待所、专家楼对住宿人员要严格按行业规定办理登记住宿手续，自觉接受公安、保卫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各住户对来校探亲、雇用的保姆及其它人员，一律于入校后三日内，凭证件到保卫处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第十六条   下列人员不允许在校内暂住、务工、经商：
（一）保外就医、监（所）外执行的劳改、劳教人员；
（二）在常住户口所在地被依法管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剥夺政治权利、缓刑人员；
（三）精神病人、未治愈的传染病患者；
（四）无身份证明者；
（五）曾受治安处罚或被原单位开除者；
（六）已被我校解雇、辞退者，校内其他单位不得重新录用；
（七）不在我校务工的不得在校园内居住（寄宿在职工家中并已办理了暂住手续或住在招待所、专家楼的除外）。

第十七条   用工、办班及接纳住宿单位负责人应承担的义务：
（一）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用工，办班单位负责人负责暂住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负责审查本单位暂住人员的身份证明和简历；
（三）负责与雇用的临时工签订由人事部门统一制定的用工合同；
（四）负责监督本单位暂住人员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五）按照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暂住人员进行教育管理；
（六）发现暂住人员有违法犯罪活动时，应予以制止并向公安、保卫部门报告；
（七）协助公安、保卫部门侦破违法犯罪案件。

第十八条   劳务团体负责人应承担的义务：
（一）负责审查招用人员的身份证明和简历；
（二）负责对招用人员登记造册，统一到保卫处办理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三）负责建立健全治保组织、制度和实行治保岗位责任制；
（四）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和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
（五）负责对劳务人员进行法制和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宣传教育；
（六）发现劳务人员有违法犯罪活动时，应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公安、保卫部门报告，协助公安保卫部门侦破违法犯罪案件。

第十九条   暂住人员应承担的义务：
（一）主动申办暂住手续和出入证明；
（二）妥善保管证件，接受公安、保卫部门的查验；
（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四）检举揭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条   执行本规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予以表彰奖励：
（一）认真负责地贯彻执行学校暂住人员管理规定，在治保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检举揭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重要线索并得到证实的；
（三）协助公安、保卫部门破获重大案件的。
第二十一条   参照《山东省暂住人口管理办法》有关精神，对有下列行为的人员予以处罚：
（一）未按规定招用人员和未办理暂住、出入证手续的单位，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交公安机关处理；
（二）未按规定申办暂住、出入证手续的个人不准留用和?；
（三）隐瞒身份，谎报情况、冒名顶替他人申报暂住手续的，予以批评教育，并不准在校内留用；
（四）伪造、转让、出借、出售暂住和出入证件的处以30元罚款，并收回证件，不准在校内居住；
（五）容留第四条所列人员工作或居住的，予以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的报公安机关处理，并将容留和居住人员清出校园；
（六）玩忽职守导致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的，以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报请有关部门依法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保卫处负责对暂住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用工单位做好安全工作；用工单位要自觉接受保卫处的监督检查和治安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违反上述规定者，视情节轻重，给当事人以批评教育或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情节严重者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齐鲁师范学院  
2014年10月27日 

